
立法会十题：盗版及平行进口的版权作品复制品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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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以下为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刘吴惠兰今日（三月十八日）在立

法会会议上就黄定光议员的提问的书面答复： 

 

问题： 

 

  根据《版权条例》（第 528 章），如平行进口的版权作品在世界任

何地方发表只有或不足 15 个月，则在本港经销或输入任何平行进口

的作品作私人和家居以外的用途，即属刑事罪行。据报，近月市面充

斥不少怀疑从内地非法平行进口的电影光盘，亦有不少以高质素盗版

冒充平行进口版本的电影光盘。就此，政府可否告知本会： 

 

（一）自上述条文于二○○七年七月生效至今，香港海关（海关）分

别检获的盗版电影光盘和非法平行进口电影光盘的数量及总值为何；

该等数字与该条文生效前的有关数字如何比较； 

 

（二）海关去年检获以盗版冒充平行进口版本的电影光盘的数量、总

值及其来源地为何；及 

 

（三）有否制订措施以解决近日非法平行进口的电影光盘充斥市面的

问题；若有，详情为何；若否，原因为何？ 

 

答复： 

 

主席： 

 

  《2007 年版权（修订）条例》（《修订条例》）就平行进口版权作

品的规范作出了修订。一方面放宽了对平行进口版权作品的限制，包

括（a）在指定的情况下，免除业务最终使用者输入或管有平行进口

版权作品的民事及刑事责任；以及（b）将平行进口构成刑责的期限

由 18 个月缩短至 15 个月。另一方面，我们引入了若干利便执法措施

（注一），以加强当局对平行进口产品的执法效能。有关条文于二○

○七年七月生效。 

 

  就问题的（一）至（三）项，现回复如下： 

 

（一）海关在二○○六年至二○○九年二月间检获的盗版及非法平行

进口电影光盘的数目和涉及的总值，请参阅附件。 



 

  在《修订条例》中有关利便执法措施的条文实施后，版权拥有人

或其特许发行商就平行进口电影光盘的举报有所上升，因此，海关在

执法过程中检获有关物品的数量亦相应增加。 

 

（二）及（三）由于海关把所有检获的盗版光盘一并处理，因此未有

记录其中涉及以盗版电影光盘冒充平行进口光盘作销售用途的数字。

我们留意到近期有个别店铺采取「鱼目混珠」的手法销售盗版货品，

包括以来自内地或香港邻近地区的盗版电影光盘冒充平行进口电影

光盘。海关会与版权拥有人紧密合作，跟进所有投诉，进行以情报为

本的执法行动（包括在各口岸堵截盗版光盘流入本港），打击涉及盗

版或违法平行进口光盘的商业活动。 

 

注一：为利便执法，我们在《修订条例》中引入了以下措施：（a）增

订「推定条文」，订明如光盘不附有特许制造者代码（在本港制造的

光盘均附有这种代码），或版权作品复制品载有卷标或标记显示该复

制品只限在香港以外地方销售或是在香港以外地方制造，即可推定该

光盘或复制品是从外地输入；以及（b）增订条文，让版权拥有人可

用誓章的方式证明某复制品若是在香港制作，即会构成侵权。上述（b）

项条文有助海外版权拥有人就平行进口电影光盘作出举证，减轻他们

须就这类个案亲身到香港出庭作供的负担。 

  

完  

 

２００９年３月１８日（星期三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
 
附件 

 

海关在二○○六年至二○○九年二月间检获的盗版及 

非法平行进口电影光盘的数目和涉及的总值 

 

检获电影光盘种类和数量 

年度 
盗版电影光盘（张）

非法平行进口 

电影光盘（张） 

物品总值  

(百万元) 

2006 年 591,264 —（注二） 14.6 

2007 年 

(1 至 6 月) 

(7 至 12 月) 

2,375,672（注三）

(1,673,672) 

(702,000) 

—（注二） 53.8 

(36.3) 

(17.5) 

2008 年 959,610 225 23.5 

2009 年 

(至 2 月底) 

77,279 886 1.9 

总数 4,003,825 1,111 93.8 

 

 

注二：在引入《修订条例》之前，要就平行进口版权作品采取检控行动，

必须证明(a)有关复制品是从外地输入香港；(b)该复制品假使是在香港

制作即会构成侵犯版权。这些规定对举证而言，构成一定的难度，以致

以往有关平行进口的举报数字偏低。有见及此，当局在二○○七年年中

引入了利便举证措施，详见注一。 

 

注三：海关在二○○七年上半年破获了一个储存及销售盗版电影光盘

的犯罪集团，因此该年检获的电影光盘数量较其它年度为高。 

 


